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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

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2016年度，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地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

议，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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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5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5月15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公司，九州通医药集团1号楼4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5月15日

至2017年5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时，独立董事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向

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独立董事张龙平先生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投

票权。 有关征集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投票权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3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7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7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及其

摘要的议案》

√

9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草案修订版）的议案》

√

10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首期

修订版）的议案》

√

11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12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改经营范围暨公司章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4月25日刊

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应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议程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议程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拟授予的2,692名激励对象。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

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98 九州通 2017/5/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二）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三）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

复印件。 上述登记资料应于2017年5月12日17：00前到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登记时间：2017年5月12日上午8:30-11:00，下午14:00-17:00。

（五）登记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公司1号楼5楼董事会秘书处。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和交通费自理。

2、通讯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公司1号楼5楼董事会秘书处。

3、公司联系电话：027-84683017，传真：027-84451256，邮编：430051。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5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5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的议

案》

4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的

议案》

5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的议

案》

6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7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2017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版）及其摘要的议案》

9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

效考核管理办法（草案修订版）的议案》

10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首期修订版）的议案》

11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2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改经营范围暨公司章程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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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泰

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江西九州通药业有限公司、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西安九

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宁波九州

通医药有限公司、苏州市国征医药有限公司、九州通（常熟）医药工业供销有限公司、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司、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天津九州通达医

药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185,295.00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2017年3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848,815.00万元，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

信计划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临2016-136、临2017-001）。

根据通过的《关于2017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同意2017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根据业务发展需

要计划向各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330.95�亿元等值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各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在

以上计划额度内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协商后确定关于综合授信额度具体事项，包括：1.�授信银行（或其他授信主体）的选择、申

请额度与期限、授信方式等；2.�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前述额度内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签署相关授信文件等。

2017年第一季度，公司为以下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11,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

担保；

2、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授信11,375.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

提供担保；

3、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申请授信1,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

提供担保；

4、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授信11,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

担保；

5、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授信1,5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

保；

6、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授信12,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

提供担保；

7、江西九州通药业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授信3,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

保；

8、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授信7,000.00万元，期限10个月，由公司提供担

保；

9、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授信1,5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

保；

10、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西安分行申请授信3,000.00万元，期限9个月，由公司提供担

保；

11、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授信10,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

提供担保；

12、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7,500.00万元，期限24个月，由

公司提供担保；

13、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授信5,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

提供担保；

14、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授信5,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

提供担保；

15、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授信3,5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

担保；

16、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申请授信4,5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

担保；

17、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授信1,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

保；

18、宁波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授信1,000.00万元，期限36个月，由公司

提供担保；

19、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授信4,000.00万元，期限24个月，由公司

提供担保；

20、苏州市国征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行申请授信1,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

担保；

21、九州通（常熟）医药工业供销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行申请授信1,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

由公司提供担保；

22、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湖北应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3,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

公司提供担保；

23、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申请授信6,12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

公司提供担保；

24、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授信10,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

司提供担保；

25、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申请授信5,800.00万元，期限13个月，由公司

提供担保；

26、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申请授信2,000.00万元，期限11个月，由公司提供

担保；

27、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授信5,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

提供担保；

28、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授信12,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

提供担保；

29、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行申请授信5,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

担保；

30、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沈阳分行申请授信12,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

担保；

31、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授信1,5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

供担保；

32、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8,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

担保；

33、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授信4,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

供担保；

34、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授信5,0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

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常和路666号

2、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

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酒类；销售：医疗器械（按许可证经营）、避孕套避孕帽、早早孕检验试纸、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监控化学品）、日用百货，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会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仓储（除专

项），货运代理；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食品流通。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上海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8,655.03万元、净资产31,668.96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206,102.46

万元、净利润3,884.26万元。

（二）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长春南路1199号

2、注册资本：38,0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刘兆年

4、经营范围：批发：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乳粉、婴幼儿配方乳粉），药品及医疗器械；农副产品、日用

百货、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电子产品、文化用品、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医疗用品及器械，化妆品及卫生用品的销售；普通货

物运输，仓储服务，场地租赁，广告业，商务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租赁，商品经纪业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新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新疆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78,662.00万元、净资产49,527.22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318,

988.24万元、净利润5,136.93万元。

（三）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环城西路6号环城西路小学综合办公楼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王劲松

4.经营范围：药品（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零售，保健食品经营（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

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三类医疗器械销售：注射穿刺器械，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

内窥镜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中医器械；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

品；一类、二类无需申请许可证的医疗器械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化妆品、日用品、洗化用品、婴幼儿及孕妇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好药师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持有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65%的股权，安徽元初公司是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597.76万元、净资产1,426.18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0,837.56万

元、净利润263.12万元。

（四）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新华大道二段728号1栋321-327号

2、注册资本：200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农副产品收购、销售（粮、棉、油及需要行政许可的除外）；消毒品、化妆品、日用百货；仪器仪表设备、环境

检测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批发；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场地租赁、设备租赁；广告的制作、设计、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经济信息咨

询（金融、期货、劳务、房地产等另行审批的除外）;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

品）。 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第二类精

神药品、化学原料药；销售二类、三类医疗器械。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四川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27,002.41万元、净资产22,161.53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94,

471.73万元、净利润2,497.74万元。

（五）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兴化市电厂北路26号

2、注册资本：35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戴胜辉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限二

类）、医疗用毒性药品批发，保健食品批发，无须审批的一类、二类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卫生用品批发与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的51%股权，泰州公司为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0,917.76万元、净资产3,702.50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6,815.62万

元、净利润196.53万元。

（六）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殷华街476号

2、注册资本： 43,0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销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预包装食品（含冷藏

品冷冻食品）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医药及物流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消毒用品销售；

会务服务；仓储服务；化妆品销售；自有场地租赁；车辆租赁；电子设备租赁；企业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与服务；医疗器

械相关领域的投资；医疗设备租赁；销售化学试剂；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监理；机电安装工程设

计、施工、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江苏九州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江苏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 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183,865.41万元、 净资产47,954.40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338,

941.44万元、净利润3,720.35万元。

（七）江西九州通药业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昌南工业园B-06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

素、二类精神药品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批发（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9年6月26日）；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保健食品批发；化妆品、日用百货、包装材料及化工产品（易制毒及危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会展服务；仓储租赁（易制毒及危险化学品除外）；医药相关产业信息咨询（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须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江西九州通药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江西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61,840.67万元、净资产11,588.99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93,718.57

万元、净利润89.98万元。

（八）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南宁市（高新区）振兴路88号

2、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二类精神药品、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体外诊断试剂（有效期至2019年10月28日）；第二类医疗器械（凭桂南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108号【第二类医

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经营范围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凭桂南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84号【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许可项目经营）

（有效期至2017年01月09日）；医药企业管理策划；环境监测设备、仪表仪器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

（除特种设备）、电子产品（除国家专控产品）、化妆品销售；工业用房出租、会议场地出租；会议及展览服务；医疗器械信息咨询服务；销

售：洗涤用品（除危险化学品）、护肤用品、健身器材、日用百货、办公家具、办公设备、文体用品、文化办公用品、纸制品、包装材料（除包装

装潢印刷）、农副产品（仅限初级农产品）；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凭许可证经营）；普通货运，

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凭许可证经营）；普通货物搬运、装卸、仓储（除危险化学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广西公司为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9,276.62万元、净资产13,656.40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19,591.40

万元、净利润2,455.88万元。

（九）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无锡市蠡园经济开发区创意产业园滴翠路100号6号楼3楼、8号楼2楼

2、注册资本：4080万元

3、法定代表人：戴胜辉

4、经营范围：下列经营范围限6号楼3楼经营：药品的批发（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下列经营范围限8号楼2楼经营：Ⅱ、Ⅲ类医疗器械的销售（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下列经营范围限分支

机构经营：药品的零售（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家庭用品的销售；贸易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50.98%的股权，无锡星洲公司为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1,214.55万元、净资产3,897.33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54,817.02万

元、净利润-264.53万元。

（十）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基地工业二路299号A3-5区2层3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疫苗除外）、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

批发；计生用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化妆品、日用百货、服装、洗涤用品、消毒用品（医用除外）、保健食品（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农副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文化用品、办公设备、物流设备的销售；

会议、展览展示的服务；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仓储服务（易燃、易爆、危险、监控化学品除外）；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金融、证券、

期货、基金投资咨询等专控除外）；机电设备安装；网络布线；电脑安装维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医

疗器械的咨询、安装、检测、维修；自有房屋及设备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0%的股权，西安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5,470.96万元、净资产

9,661.26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25,619.40万元、净利润447.06万元。

（十一）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88号

2、注册资本： 940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刘义常

4、经营范围：定点批发经营医疗用毒性药品；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

药品、精神药品（第一类、第二类）、疫苗、体外诊断试剂的批发；第III类；注射穿刺器械681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5；医用高分子材料

及制品6866:；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1；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5；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4；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46；医用

卫生材料及敷料6864；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窥镜设备6822；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3；医用X射线设备6830；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

设备6845；口腔科材料6863；介入材料6877；第II类；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1；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3；注射穿刺器械6815；普通诊察器械

6820；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1；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3；物理治疗设备6826；中医器械

6827；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1；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0（不含体外诊断试剂）；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46；手术室、急诊室、诊疗

室设备及器具6854；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6；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7；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4；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5；医

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66；第II、III：体外诊断试剂6840，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的销售；兽药的销售；普通货运、货运

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互联网药品交易和药品信息服务；自有房屋出租；农副产品、日用百货、化妆品、日杂产品、消杀用品（不含危险

品）、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玻璃仪器、物流设备、信息设备、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办公设备的销售；商务会展；国内广告业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房屋租赁、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库服务、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外设备和耗材的代理和销售;医疗设备租赁；医疗

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添加剂的销售。 （上述范围凡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

外）。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河南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83,085.81万元、净资产115,130.91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621,

017.87万元、净利润13,382.08万元。

（十二）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兴业路198号8#整座（自贸试验区内）

2、注册资本：200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药材的收购，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体外诊断

试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的批发；第三方药品物流；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保健食品、化妆品、消毒用品、日用百货；普通货运；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仓储、货物运输代理；经济信息

咨询（金融、期货、劳务、房地产等需要另行审批的除外）；国内各类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企业管理策划；自有物业租赁、会议场地出

租；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福建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65,611.77万元、净资产23,943.44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68,876.33

万元、净利润1,744.17万元。

（十三）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开发区天辰大街288号

2、注册资本：390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精神药品（限二类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的批发；野生动物的批发、零售（具体种类以许可证为准）；医疗器械产品、预包装食品（含婴幼

儿配方乳品）、保健食品、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批发、零售；普通货物运输；医药技术开发；医疗器械的

技术咨询、检测服务、安装、维修及租赁；消毒品、化妆品、日用杂品、仪器仪表设备、环境检测设备、五金产品、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药品包装材料的批发；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自有场地租赁；国内广告业务；经济贸易咨询；

企业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际及国内贸易代理服务；建筑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山东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83,466.63万元、净资产合计47,498.22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的销售收入

390,668.89万元、净利润3,687.94万元 。

（十四）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江工业园江桥路2号

2、注册资本：120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徐金涛

4、经营范围：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

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体外诊断试剂、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葡萄酒；销售保健食品；职工食堂(不含凉菜、

生食海产品、裱花蛋糕）；批发Ⅰ、Ⅱ、Ⅲ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器械类）；第三方药品物流；储存配送药品范围：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

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按许可证核定范围和期限从

事经营）；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 中药材收购；销售：包装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用品、日用

百货、化妆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仪器仪表、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仓储设备及用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医疗器械

租赁、安装、维修及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会展服务；商品信息咨询；仓储服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经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重庆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07,213.17万元、净资产17,034.54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248,

501.37万元、净利润3,130.58万元。

（十五）宁波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仑区霞浦街道水俞村29幢1号

2、注册资本：35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陈小军

4、经营范围:药品经营；医药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九州通集团杭州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杭州公司持有宁

波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宁波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346.69万元、净资产

3,482.48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0万元、净利润-17.52万元。

（十六）苏州市国征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西路3-88号（金田大厦）B幢801-805

2、注册资本：人民币102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万凯香

4、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按许可证所列范围）购销；食品批发、零售；化工原料及产品、工艺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妆品购销；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金融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市国征医药有限公司51%的股权，苏州国征公司是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452.02万元、净资产1,477.00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23,926.17万

元、净利润309.04万元。

（十七）九州通（常熟）医药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常熟市黄河路263号C楼

2、注册资本：20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万凯香

4、经营范围：药品批发、医疗器械销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与零售：（按《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所列内容经营）；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磁疗器具、医用脱脂棉、医用脱脂纱布、

医用卫生口罩、家用血糖仪、血糖试纸条、妊娠诊断试纸、避孕器械、轮椅、医用无菌纱布销售；金属材料（不含线材）、机电设备（不含 汽

车）、文具体育用品销售（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九州通（常熟）医药工业供销有限公司51%的股权，常熟公司

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6,730.90万元、净资产2,289.82�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2,218.91万

元、净利润212.04万元。

（十八）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长青街田园大道99号

2、注册资本：300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刘宝林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相关领域的投资；销售、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二、三类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

可证范围经营）（有效期至2017年12月21日）；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租赁；销售普通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医疗器械

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装饰装修三级、机电安装三级、信息咨询与服务：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软件开发；消毒品销售；发

电机组、办公家具的销售；批零兼营化妆品；各类技术和商品的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获得批准后方可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会议会展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5、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医疗器械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2,854.74万元、净资产30,386.00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60,167.12

万元、净利润206.33万元。

（十九）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开发区达尔登北路22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

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疫苗、的销售（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06月27日）；保健食品（凭许可证经营）、预包装

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7月16日）；医疗器械相关领域的投资；医疗设备租赁、化学试剂销

售、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室内装饰装修（凭资质证书经营）；机电设备安装；Ⅲ类、Ⅱ类医疗器械（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核定的范围开展经营活动）（该项目有效期至2019年3月4日）、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该项目

有效期至2018年03月17日）。 一般经营项目：医药信息咨询服务，仓储业；日用品、化妆品、卫生用品的销售；农副产品购销(不含行政许

可项目）；药用辅料销售；药品包装材料、化工产品（不含杀鼠剂等有毒、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原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内蒙古公司为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0,206.26万元、净资产13,214.36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00,817.72

万元、净利润2,305.19万元。

（二十）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春路27号

2、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纪长群

4、经营范围：医疗器械(二类、三类)、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建筑电器、工业

电器、建筑材料、电线电缆销售；医疗技术服务、医疗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医药及物流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会务服务；仓储服务；物业管理；保健食品经营（批发）；预包装食品、乳

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医疗用毒性药品定点经营（批发）；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

藏保鲜）；托盘、垫板销售；五金、办公用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安徽公司持有芜湖九州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芜湖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1,550.67万元、净资产10,470.73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39,493.50

万元、净利润368.49万元。

（二十一）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莫高大道28号

2、注册资本：15500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国限品种除外）、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含第一类精神药品）、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

剂、生物制品（除疫苗）、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消杀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

产品、文体用品、药品包装材料的批发、零售；医疗器械的销售【凭《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备案证》许可范围及有效

期限经营】；普通货物运输；中药材收购（不含国家限制品种）；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仓储及租赁；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信息咨询与服务；

广告的设计、制作与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医疗设备的租赁；软件开发、销售及维护【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0.32%的股权，兰州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60,884.41万元、净资产17,331.82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22,051.82

万元、净利润1,520.29万元。

（二十二）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大兴经济开发区广平大街9号

2、注册资本：人民币54,57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与营业执照保持一致）：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

精神药品制剂、体外诊断试剂、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5月08日）、兽用原料药（兽药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2017年02月28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3月28日）、白酒、啤酒、葡萄酒、

黄酒、果露酒、进口酒、其他酒；销售保健食品、医疗器械Ⅱ、Ⅲ类（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医疗器械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3月20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利用www.jzteyao.com.cn网站发布网络

广告；施工总承包；销售日用百货、日用品、卫生用品、避孕套、避孕帽、早孕检测试纸、早孕检测笔、早孕检测盒、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化妆

品、医疗器械（Ⅰ类）、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和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零售海马、玳瑁制品；设计、制作网络广告；医药技术咨询（不含

中介）；仓储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项目投资；租赁医疗设备；技术咨询；技术检测；经济

信息咨询。（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住建委取得行政许可；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95.25%的股权，北京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40,731.24万元、净资产79,647.49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517,

903.69万元、净利润12,294.12万元。

（二十三）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沈阳市虎石台开发区建设路81号

2、注册资本：24,841.4522万元整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包装制品、卫生材料、医药用品、化妆品、农产品（不含种

子）、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玻璃制品、化工产品、化工原料、化学制剂及消杀用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批发、零售；普通道路货物运

输；农产品（不含粮食）收购；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险品）；会务、商务信息、电子科技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辽宁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86,326.69万元、净资产26,491.47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176,277.64

万元、净利润1,614.18万元。

（二十四）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辰区天津医药医疗器械工业园（双口镇永保路1号）

2、注册资本：5,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陈志军

4、经营范围：医药咨询；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

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诊断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药用辅料

（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药品包装材料及容器批发；保健食品（硬胶囊类、软胶囊类、颗粒类、片剂类、口服液类、袋泡茶类、保健饮

料类、保健酒类）销售；海马、玳瑁制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包装制品、消毒用品批发兼零售；从事广告业务；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

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仓库租赁；医疗器械批发兼零售（凭许可证经营）；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机械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天津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天津公司为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6年0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5,015.15万元，净资产5,770.67万元：2016年1-12月实现销售收入63,095.18

万元，净利润610.29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担保期限：9个月 ,10个月，11个月，12个月，13个月，24个月，36个月

担保金额：合计185,295.00万元。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2017年3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合计848,815.00万元，全部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对

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截止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75.26%，总资产的21.92%。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五、备查文件

1、被担保人2016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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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034� � � � � � � � �转债简称：九州转债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1号文核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月15日公开发

行了1,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5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6]17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15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6年1月2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九州转债” ，债券代码为“110034” 。 公司该次发行的“九州转债”自2016年7月2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截

至2016年9月30日，累计共有286,000元“九州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5,326股，公司已办理完成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

记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备案等工作，并于 2016�年 12�月 23�日收到了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登

记后，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647,009,434元变更为人民币 1,647,024,760�元， 公司股份总数由 164,700.9434�万股变更为164,

702.476�万股。

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累计共有40,000�元“九州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143股，本次转股

完成以后，公司总股本由2016年9月30日的164,702.476�万股变更为2017年3月31日的164,702.6903万股。 为此，需要对公司章程“第一

章 总则”的“第六条”（注册资本）及“第三章 股份”的“第十九条（股份总数）”进行相应修改。

同时，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贯彻实施新修订《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通知（食药监药

化监〔2016〕74号）要求” ，公司拟核减经营范围中的“疫苗”经营范围，需要对公司章程“第二章”（公司经营宗旨与范围）“第十三条”

（经营范围）进行相应修改。

公司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经营范围暨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上述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修改内容如下：

原条款数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4,702.476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4,702.6903万元。

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批发中药饮

片、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

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医疗用毒性药品（中

西药）、精神药品（一、二类）、疫苗、体外诊断试剂、麻醉药

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危险化学品；消毒品；销售

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药品的包装材

料和容器；医药中间体；化学试剂；中药材种植、中药研究、

中药产业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投资咨询）、批零兼营化妆

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

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各类技术和

商品的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获得批准后方可经

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物流技术开

发与服务、信息咨询与服务。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

体外），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自有房屋租

赁、设备租赁，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添加剂的

销售；农药销售；药用辅料和化工产品。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批发中药饮

片、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

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医疗用毒性药品（中

西药）、精神药品（一、二类）、体外诊断试剂、麻醉药品、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危险化学品；消毒品；销售一、二、

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

器；医药中间体；化学试剂；中药材种植、中药研究、中药产

业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投资咨询）、批零兼营化妆品、日用

百货、 农副土特产品； 预包装食品销售 （含冷藏冷冻食

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各类技术和商品

的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获得批准后方可经营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物流技术开发与

服务、信息咨询与服务。 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

外），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自有房屋租赁、

设备租赁，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添加剂的销

售；农药销售；药用辅料和化工产品。

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64,702.476万股， 全部为人民币普

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64,702.6903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

通股。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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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7年4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 3�人，实到 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温旭民主持。

经过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合并报表）61,556,839,885.98�元，实现净利润（合

并报表）为904,340,294.51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76,741,815.27元；2016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531,983,

131.90元， 提取法定公积金10%即53,198,313.19元后，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78,784,818.71元， 加上2015年年末未分配利润1,570,

736,189.51元，减去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271,111,226.42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778,409,781.80元。

鉴于公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大，尤其是消费品业务的快速增长，所需的运营资金不断增加；同时公司为抓住目前行业政策的良好机遇，

加快并购地市级医药公司，以完善公司的全国性医药分销与物流配送网络；再次，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将持续加大对中高端医院业务

的开拓力度，而医院应收账款账期普遍较长，对资金的需求量也相应较大。 为此，监事会同意公司 2016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意见：我们认为：公司提出的2016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符合目前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故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做出的在2016年度拟不

进行现金分红，也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6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财务、内控审计机构，财务审计费135万元，内控审计

费45万元。

监事会意见：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2016年度财务、内控审计过程中能够尽职尽责，确保了审计进程顺利进

行；审计结果公允反映了公司2016年度的财务、内控状况与经营成果。 同意公司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

年财务、内控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会计报表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会计中介服务，财务审计费135万元，内控审计费45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订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订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草案修订版）》依据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配合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关于核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首期修订版）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修订后的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

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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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摘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激励方式：限制性股票

股份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股权激励的权益总数及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数量为55,000,00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1,647,

026,314股的3.3393%。 其中首次授予49,289,650股，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总数的89.6175%，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9926%； 预留5,

710,350股，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总数的10.3825%，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3467%。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ointown� Pharmaceutical� GroupCo.,Ltd.

注册资本：164,702.6314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宝林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

上市日期：2010年11月2日

经营范围：批发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医疗用毒性药

品（中药）、精神药品（一、二类）、体外诊断试剂、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剂、肽类激素；批发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年06月17日）；消毒品；销售一、二、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医药中间体；化学试剂；中药材种植、

中药研究、中药产业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投资咨询）、批零兼营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特

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各类技术和商品的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需要获得批准后方可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信息咨询与服务。 租赁一、二、三类医疗器械

（含体外），医疗器械咨询、安装、检测、维修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租赁，企业管理软件的销售与售后服务；添加剂的销售、农药销售；药

用辅料和化学产品（不含危化品）。

公司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4名；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1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有11人。

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业绩情况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3,872,854.18 3,258,496.61 2,412,503.51

负债总计 2,671,817.51 2,273,932.44 1,631,054.06

所有者权益 1,201,036.67 984,564.18 781,44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1,127,803.54 935,509.09 752,786.2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总收入 6,155,683.99 4,958,924.63 4,106,840.45

营业总成本 6,051,963.29 4,877,680.63 4,046,844.92

营业利润 104,916.05 85,997.80 64,154.37

利润总额 110,564.86 95,581.23 75,338.04

净利润 90,434.03 70,386.98 56,82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674.18 69,453.49 56,07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574.38 57,710.44 44,972.0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26.38 43,595.60 -17,167.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780.09 -153,786.24 -102,509.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568.43 277,708.75 107,736.8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8,172.09 167,518.11 -11,940.67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每股收益-基本（元） 0.54 0.43 0.36

每股收益-稀释（元） 0.54 0.43 0.36

期末每股净资产（元） 6.85 5.68 4.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9 8.42 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增

长率（%）

43.08 28.33 22.90

二、激励计划目的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九州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充

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原则，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本激励计划。

本激励计划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经董事会审核，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三、激励方式及标的股票来源

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本计划股票来源为九州通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四、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数量为55,000,00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1,647,026,314股的3.3393%。 其中首次授予49,289,

650股，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总数的89.6175%，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9926%； 预留5,710,350股，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总数的

10.3825%，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3467%。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

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的比例不超过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的20%。

五、激励对象的范围及各自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一）激励对象的确认原则

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及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对

符合本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范围的员工，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并经公司监事会核实确定。

激励对象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必须已经股东大会选举或公司董事会聘任。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本计划的考核期内于公司或子

公司任职并已与公司或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或聘任合同。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按规定不能成为激励对象的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2692人，包括：

1、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

4、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预留激励对象指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时尚未确定但在本计划存续期间纳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要为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

以此方式进行激励的人员，包括本公司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引进或晋升的中高级人才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以此方式进行激励

的其他骨干员工。 预留限制性股票应当在股权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明确预留权益的授予对象，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

对象由董事会提出，经监事会核实后，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

息。

（三）激励对象的核实

1、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者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 10�天。

2、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审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并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前 5�日披露监事会对激励名单审核及公

示情况的说明。

（四）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

比例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1 龚翼华 董事兼总经理 900,000 1.6364% 0.0546%

2 陈启明

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投资副

总经理

330,000 0.6000% 0.0200%

3 林新扬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260,000 0.4727% 0.0158%

4 刘素芳 副总经理 250,000 0.4545% 0.0152%

5 许明珍 副总经理 250,000 0.4545% 0.0152%

6 郭磊 副总经理 250,000 0.4545% 0.0152%

7 陈松柏 副总经理 230,000 0.4182% 0.0140%

8 杨菊美 副总经理 250,000 0.4545% 0.0152%

9

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等2684人

46,569,650 84.6721% 2.8275%

10 预留部分 5,710,350 10.3825% 0.3467%

合计 55,000,000 100.0000% 3.3393%

注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

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注2、本计划的激励对象均未参与两个或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注3、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股东或为公司董事时，应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注4、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没有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父母、配偶、子女的情形。

注5、本激励计划中公司股本总额均指截止2016年12月31日的公司股本总额。

六、授予价格及确定方法

（一）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9.98元/股。

（二）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价格为9.98元/股，授予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也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前1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1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50%，即9.78元/股；

2、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50%，即9.98

元/股。

（三）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按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也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确定：

1、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的 50%；

2、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 50%。

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期、禁售期

（一）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

（二）授予日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在本计划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应在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

60日内，届时由公司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就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及监

事会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书。 公司董事会对符合条件的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预留限制性股票应当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明确预留权益的授

予对象，具体由董事会决定。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期间：

1、定期报告公布前3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3、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2个交易日；

4、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

5、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章程》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有限制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为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

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三）锁定期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按比例分为不同的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和36个月；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均分为两个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和24个月。 锁定期均自授予之日起计。

在锁定期内，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也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

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公司有权视该应付股利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决定是否支付利息）；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锁，则由公司

收回。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

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锁期与限制性股票相同；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锁，则由公司回购注销。

（四）解锁期

锁定期后为解锁期，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解锁。激励对象应当在董事会设定的解锁窗口期内申请解锁。解锁窗口期是指

九州通定期报告公布后第2个交易日，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10个交易日内，但下列期间不得解锁：

1、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2个交易日；

2、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分三期申请解锁。 具体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本计划预留的限制性股票自该部分股票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在解锁期内按50%，50%的解锁比例分两期

解锁。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该部分预留股份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次解锁

自该部分预留股份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解锁期内，若当期达到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对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未按期申请解锁的部分不再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

销；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则当期可申请解锁的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五）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 本计划的禁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

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

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解锁条件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解锁期内，激励对象申请对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前款所述“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

2、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1）锁定期考核指标计算依据：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以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2）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解锁考核年度为2017年、2018年、2019年；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分两期解锁，解锁

考核年度为2018年、2019年。 公司将对激励对象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

条件之一。 具体如下：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

以2016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较2016年增长比例不

低于2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锁期/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

以2016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2018年实现的净利润较2016年增长比例不

低于45%。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解锁期/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锁期

以2016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2019年实现的净利润较2016年增长比例不

低于75%。

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包括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对公司

损益的影响）。 如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

销。

3、个人考核指标：

根据《考核办法》，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织相关部门从业绩、效能等方面对激励对象个人年度绩效

进行综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划分为S、A、B、C，分别对应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

上，且激励对象所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时，才能全额解锁当期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授权公司相关管理部门负责激励

对象所在公司业绩目标与解锁系数等具体方案制定与考核实施。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则取消其当期限制性股票

的解锁权利，其当期限制性股票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考核结果 S A B C

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九、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一）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

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

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配股

Q＝Q0×P1×（1＋N）/（P1+P2×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P1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比例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缩股

Q＝Q0×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缩股比例（即每股股票缩为N股股票）；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4、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不做调整。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派息

或配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2、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P1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比例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3、缩股

P＝P0÷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缩股比例；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4、派息

P＝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5、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不做调整。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或授予价格。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调整授予价格或限制性

股票数量后，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公告并通知激励对象，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公司应当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公

司章程》和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向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价格或其他条款的，应经公司董事会做出决

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如出现需要回购注销或调整的情况，则公司应回购并注销或调整相应股票，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但根据本计划需对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的除外。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授予日后，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公司应当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

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此部分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其他公司股票进行回购。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

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配股

Q＝Q0×P1×（1＋N）/（P1+P2×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P1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比例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缩股

Q＝Q0×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缩股比例（即每股股票缩为N股股票）；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授予日后，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

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2、缩股

P＝P0÷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缩股比例；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3、派息

P＝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4、配股

授予日后公司实施配股的，若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则因获授限制性股票经配股所得股份应由公司一并回购注销。激励

对象所获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按授予价格或经调整的价格确定；因获授限制性股票经配股所得股份的回购价格，按配

股价格确定。

（三）回购数量和价格的调整程序

1、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调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和价格。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调整回购数量和价格

后，应及时公告。

2、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价格的，应经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回购注销的程序

公司因本计划的规定实施回购时，应向交易所申请解锁该等限制性股票，在解锁后将回购款项支付给激励对象，并于登记结算公司完

成相应股份的过户；在过户完成后，公司注销该部分股票。

（五）购股资金的利息补偿

公司因本计划的规定实施回购时，无须向激励对象支付对应股份的购股资金利息。

十一、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程序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1、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方案。

2、董事会审议批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方案。

3、 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议并确定授予

日，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公司向激励对

象授出限制性股票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安排存在差异时，独立董事、监事会（当激励对象发生变化时）、律师事务所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

4、激励对象应与公司签署《限制性股票认购协议书》。

5、激励对象将认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按照公司要求缴付于公司指定账户，并经注册会计师验资确认。

6、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登记结算公司的有关规定办理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7、本计划中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方案由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

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或其他渠道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二）激励对象解锁程序

1、在解锁日前，董事会应当就本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解锁的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议，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

见。 律师事务所应当对限制性股票解锁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

2、对于满足解锁的激励对象，由公司统一办理解锁事宜；对于未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回购并注销其持有的该期对应的限制性

股票。

3、激励对象可对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转让，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转让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十二、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一）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1、公司有权要求激励对象按其所聘岗位的要求为公司工作，若激励对象不能胜任所聘工作岗位或者考核不合格，经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批准并报公司董事会备案，可以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若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批准并报公司董事会备案，可以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公司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4、公司不得为激励对象依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5、公司根据激励计划、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等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锁。但若因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的原因造成激励对象未能按自身意愿行权并给激励对象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责任。

6、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包括：

（1）报告期内激励对象的范围；

（2）报告期内授出、行使和失效的权益总额；

（3）至报告期末累计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权益总额；

（4）报告期内授予价格历次调整的情况以及经调整后的最新授予价格；

（5）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各自的姓名、职务以及在报告期内历次获授和行使权益的情况；

（6）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方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二）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1、激励对象应当按照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激励对象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3、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锁定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4、激励对象应当按照本计划规定锁定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5、激励对象因本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三）其他说明

公司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意味着激励对象享有继续在公司服务的权利，不构成公司对员工聘用期限的承诺，公司对员工的

聘用关系仍按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劳动合同执行。

十三、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一）激励计划的变更程序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之前可对其进行变更，变更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对已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进行

变更的，应当及时公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律师事务所应当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符合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明显

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二）激励计划的终止程序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之前拟终止实施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后终止实施的，应

当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律师事务所应当就公司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三）公司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

1、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

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等情形时，股票激励计划不做变更，按照本计划执行。

2、公司出现下列情形时，本激励计划终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当公司出现上述终止情形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四）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

1、激励对象如因出现以下情形之一而失去参与本计划的资格，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回购价格回购注销。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触犯法律、违反执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

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因前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

（6）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7）成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人员的；

（8）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职务变更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仍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业务人员，或者被公司委派到控股公

司、参股公司或分公司任职，则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但是，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考核不合格、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

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因前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

购注销。

若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的人员，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3、解雇或辞职

公司因经营考虑单方面终止或解除与激励对象订立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或激励对象因为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不能胜任工作被公

司解雇，或激励对象主动提出辞职，或因劳动合同到期，双方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

由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漏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被解聘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4、丧失劳动能力

激励对象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时，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丧失劳动能力前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且董事会可以决

定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当激励对象非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

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5、死亡

激励对象若因执行职务而死亡，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其指定的财产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代为持有，并按照死亡前本计划规定的

程序进行，且董事会可以决定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若因其他原因而死亡，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6、退休

激励对象达到国家法定年龄退休且退休后不继续在公司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

注销。

（五）法律法规变化及董事会认为必要时的激励计划的变更及终止

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若股权激励相关法律法规发生修订，则公司股东大会有权对本激励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董事会认为有必要时，可提请股东大会决议终止实施本计划。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同时预留的限制性股票不予实施。

十四、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锁定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锁人数变动、业绩指标

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

和资本公积。

1、授予日会计处理：根据收到职工缴纳的认股款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同时就回购义务按照发行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以及

相应的回购价格确认负债。

2、锁定期会计处理：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在锁定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将取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计入成本费用，同时确认所有

者权益或负债。

3、解锁日会计处理：在解锁日，如果达到解锁条件，可以解锁；如果全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解锁而失效或作废的，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规

定处理。

4、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以Black-Scholes模型

（B-S模型）作为定价模型，扣除限制性因素带来的成本后作为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公司测算得出每股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为5.66

元。 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授予日股价：21.95元（假设授予日股价较原计划（草案）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上涨10%）

（2）有效期分别为：1年、2年、3年（授予日至每期首个解锁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26.45%、47.43%、47.80%（分别采用九州通最近一年、两年和三年的股价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5%、2.1%、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期、2年期、3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5）股息率：0.35%（取公司上市后至本激励计划公告前公司股息率的平均值）

在授予日对于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进行估算的过程中，须考虑已授予权益工具兑现的限制性因素，该限制性因素将给激励对象带来

相应的成本。 权益工具的限制性因素使得激励对象要确保未来能够以预期合理价格出售限制性股票以取得收益，则每个激励对象均在授

予日分别买入、卖出操作方向相反的三对权证，即买入认沽权证、卖出认购权证。 上述三对权证的行权时间与本激励计划的三次解锁时间

相同、行权数量与其各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相同、行权价格为各期解锁日九州通股票的预期合理价格。

根据上述基本参数，经B-S模型估算确定上述三对权证在授予日的价格及买入、卖出三对权证的差价如下：

单位：元

一年期 二年期 三年期

买入认沽权证价格 4.2374 9.9482 13.6143

卖出认购权证价格 1.2437 3.9096 4.5944

差价 2.99 6.04 9.02

(二)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激励计划首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49,289,650股（不包括预留部分），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

值，最终确定授予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总额为27,879.83万元，该等公允价值总额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总成本，并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锁比例进行分期确认。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具体金额应以实际授予日计算的限制性股票公

允价值为准。

假设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2017年5月31日，授予日公司股票价格为21.95元，则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成本（不包括预留部分）为

27,879.83万元，2017年至2019年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摊销总费用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7,879.83 9,486.89 11,384.26 5,459.80 1,548.88

以上为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结果，具体金额将以实际授予日计算的股份公允价值为准。 由于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等于公司股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50%，因此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考虑到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业务、技术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

来的费用增加。

十五、上网公告附件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草案修订版）》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